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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职责

1.承担全国及区域性铁路线网、枢纽、主要技术装备及铁

路客货运量等专业规划研究及执行情况评估等有关工作。

2.承担铁路装备产品、工程建设、工程造价等技术标准研

究、制订及标准国际化等具体业务管理工作。

3.承担铁路改革与发展、产业经济等基础性研究工作。

4.承担铁路法律、法规、政策等基础性研究工作。

5.承担铁路建设项目决策咨询、设计评审等有关工作。

6.开展铁路行业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及出版活动。

7.承担铁路科技项目、成果和技术监督等相关业务管理工

作。

8.承担行政许可政务服务保障工作。

9.承办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国家铁路局规划与标准研究院内设机构 8 个：综合处（人事处、

党群工作处）、科研处(期刊编辑部)、规划研究所、技术标准所、

工程定额所、技术开发中心、政策法规研究所、工程设计评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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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4 年部门预算表

（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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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4 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一、收支总预算

2024 年国家铁路局规划与标准研究院收支总预算 5406.41

万元。按照综合预算管理的原则，国家铁路局规划与标准研究

院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上年结转；

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交通运输支出、住房保障支

出。

二、收入预算

2024 年国家铁路局规划与标准研究院收入预算 5406.41 万

元。其中，上年结转 86.0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916.06

万元、事业收入 3832.03 万元、其他收入 326.80 万元、使用非

财政拨款结余 245.44万元。

三、支出预算

2024 年国家铁路局规划与标准研究院支出预算 5406.41 万

元，全部为基本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75万元，

交通运输支出 4721.2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310.19万元。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2024年国家铁路局规划与标准研究院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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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77万元。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916.06万元，上年

结转 53.71万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万元，交

通运输支出 546.0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28.71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24 年国家铁路局规划与标准研究院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16.06万元，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习惯过紧日子”的有

关要求，厉行勤俭节约，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具体情况如

下：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预算 195万元。其中：

1.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主要用于

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预算 123.84万元。

2.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主要用于单位

缴纳职业年金支出，预算 71.16万元。

（二）交通运输支出（类）铁路运输（款）预算 546.06万

元，主要用于人员及公用经费。

（三）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预算 175

万元。其中：

1.住房公积金（项）预算数 120万元。

2.购房补贴（项）预算 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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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2024年国家铁路局规划与标准研究院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

出 916.06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811.81 万元、日常公用经费

104.25万元。

七、项目支出预算

无。

八、“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4年国家铁路局规划与标准研究院“三公”经费财政拨款

预算 0.05万元，为公务接待费。

九、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4年国家铁路局规划与标准研究院政府采购预算 879.93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63.55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816.38万元。

十、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无。

十一、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无。


